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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4              股票简称：岁宝热电            编号：临 2007-041 

 

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我公司于2007年10月1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了《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合同公告》（编号：临2007-040号），其中第四项“合同履行对上

市公司的影响”1中的评估值“5310.86万元”含有土地价格。现将《土地

估价报告》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特此公告 

 

 

 

 

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O七年十月十二日 



 

 

 

 

土 地 估 价 报 告 
 

 

 

 

 

 

项目名称：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确认资产所涉及的

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哈尔滨市） 

    受托估价单位：哈尔滨国源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哈)国源(2007)(估)字第 171 号 

  提交估价报告日期：2007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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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报 告 

 

第一部份   摘 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确认资产所涉及的

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哈尔滨市） 

二、委托估价方： 

1、委托单位：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单位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隆顺街 27 号 

3、法人代表：刑继军 

    4、联 系 人：姜  健 

5、联系电话：0451-82332626  

6、经营范围：热力电力供应。 

三、估价目的：本次评估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的两宗国

有工业用地在估价基准日估价设定条件下的使用权价格，为委托方确认土

地资产价值提供价格参考。 

四、估价基准日：2007 年 8 月 20 日 

五、估价日期：2007 年 8 月 20 日至 2007 年 8 月 27 日 

六、地价定义 

待估两宗地实际用途均为工业用地，本次估价设定的用途为工业用

地；宗地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外基础设施具备“七通”（通路、供电、供

水、排水、供气、供暖和通讯）条件，宗地内基础设施达到“六通一平”
（供电、供水、排水、通讯、供暖和土地平整）条件。 

考虑到宗地内基础设施开发费用为企业自行投入，本次评估是为委托

方确认资产提供价格参考，根据委托方要求，企业完成的宗地内的基础设

施投入不计算在土地价格中，故本次评估界定的土地开发程度指宗地外的

基础设施开发程度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本次评估的土地价格定义为宗地在估价基准日 2007 年 8 月 20 日达到

估价设定的开发程度下，即宗地外基础设施具备上述“七通”和宗地内场

地平整、容积率分别为 0.43、0.03、现状利用条件下，国有工业用地

48.58 年期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 

七、估价结果：（货币种类及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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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估，得出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哈尔滨市南岗

开发区闽江路 75 号的 18285.3 平方米（以下简称宗地一）和 7693.9 平方

米（以下简称宗地二）国有工业用地在估价基准日 2007 年 8 月 20 日，宗

地外基础设施具备“七通”（通路、供电、供水、排水、供气、供暖和通

讯）、宗地内场地平整、容积率分别为 0.43、0.03、现状利用条件下的

48.58 年期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为： 

1、宗地一单价：569 元/平方米 

2、宗地二单价：582 元/平方米 

3、宗地一总地价：1040.43 万元 

4、宗地二总地价：447.78 万元 

5、两宗地总地价：1488.21 万元 

两宗地总地价大写：壹仟肆佰捌拾捌万贰仟壹佰元整 

评估结果详见《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表 1）。 

八、土地估价师签字      

估价师姓名 资格证书号 发 证 机 关 估价师签名 

王海欣 98080084 国土资源部 王海欣 

怀晓晴 2002230026 国土资源部 怀晓晴 

九、土地估价机构： 

 

哈尔滨国源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公章） 

 

估价机构负责人签字：王  力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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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结  果  一  览  表 

表1 估价机构：哈尔滨国源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估价技术报告编号：(哈)国源(2007)(技)字第171号     估价基准日:2007年8月20日     土地使用权性质: 国有出让土地 

宗地

序号

估价期日

的 

土地使用

者 

土地证书

号 

宗地 

位置 

估价期

日的 

实际用

途 

估价设

定 

的用途

容积

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

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 

的开发程度 

剩余土

地使用

年期 

面积 

(平方

米) 

单位面积

地价(元/

平方米) 

总地价 

(万元) 

宗地

一 

哈尔滨岁

宝热电股

份有限公

司 

哈国用

（2007）

第 16029

号 

哈尔滨市南

岗开发区闽

江路 75 号 

工业 工业 0.43

宗地外“七

通”、宗地内

“六通一平” 

宗地外“七

通”，宗地内

土地平整 

48.58

年 
18285.3 569 447.78 

宗地

二 

哈尔滨岁

宝热电股

份有限公

司 

哈国用

（2007）

第 16030

号 

哈尔滨市南

岗开发区闽

江路 75 号 

工业 工业 0.03

宗地外“七

通”、宗地内

“六通一平” 

宗地外“七

通”，宗地内

土地平整 

48.58

年 
7693.9 582 1040.43 

合计          25979.2  1488.21 

 一、 上述土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土地权利限制：上述土地估价结果对应的是在剩余使用年期内，具有转让、出租、抵押权的土地使用权价格。至评估基准日，根据《国有土地使用
证》，待估两宗地无抵押等他项权利登记。 
2.基础设施条件 
①  宗地外：   
周围道路状况：宗地一临一般干道-闽江路，宗地二临主干道-南直路，两宗地距哈尔滨东门火车站约 2 公里。 
供电状况：宗地利用市政电力供应设施，保证率大于 95%             供水状况：宗地利用市政供水设施，保证率大于 95% 
排水状况：宗地利用市政排水设施，保证率大于 95%                 供暖状况：宗地利用市政供暖设施，保证率大于 95% 
供气状况：宗地利用市政供气设施，保证率大于 95%         通讯状况：宗地利用市政电讯设施，保证率大于 95% 
②  宗地内设定为土地平整条件。 
3.规划限制条件：规划对宗地有较严格限制，不允许建设有空气和噪声污染的项目。 
4.影响土地价格的其它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无。  

 
 
估价机构：哈尔滨国源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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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界定 

 

一、委托估价方： 

1、委托单位：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单位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隆顺街 27 号 

3、法人代表：刑继军 

    4、联 系 人：姜  健 

5、联系电话：0451-82332626  

6、经营范围：热力电力供应。 

二、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是两宗均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开发区闽江路 75 号的国有工业

用地。土地使用者为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面积分别

为 18285.3 平方米和 7693.9 平方米。 

三、估价对象描述 

１、土地登记状况： 

待估宗地一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开发区闽江路 75 号。土地使用者为哈

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证书号为哈国用

（2007）第 16029 号，编号№.005543132，登记时间为 2007 年 4 月 10

日。宗地地号 2-19-3-405-2，图号 203.20-301.50。土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 2056 年 3 月 21 日。宗地使用权面积

为 18285.3 平方米。土地级别为二类用地。 

宗地一四至：宗地东邻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南临闽江路，

西邻住宅，北临规划路。 

待估宗地二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开发区闽江路 75 号。土地使用者为哈

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证书号为哈国用

（2007）第 16030 号，编号№.005543133，登记时间为 2007 年 4 月 10

日。宗地地号 2-19-3-405-2，图号 203.20-301.50。土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 2056 年 3 月 21 日。宗地使用权面积

为 7693.9 平方米。土地级别为二类用地。 

宗地二四至：宗地东临南直路，南临闽江路，西邻哈尔滨岁宝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北临规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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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土地权利状况： 

待估宗地为城市国有土地，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出让方式

取得两宗地的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均为 2056 年 3 月 21 日。至估

价基准日，剩余使用年期均为 48.58 年，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两宗

地无抵押等他项权利登记。 

３、土地利用状况 

待估宗地地上建筑物状况见表 2，房屋所有权人为哈尔滨岁宝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宗地一地上建筑物的总建筑面积为 7921 平方米，宗地现状

容积率为 0.43。宗地二地上建筑物的总建筑面积为 234 平方米，宗地现状

容积率为 0.03。 

表 2       待估宗地内建（构）筑物状况表 

序号 
宗地编
号 

建筑物名
称 

产权证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物
结构 

总层
数

所在 
层数 

建成 
年份 

综合成
新度

1 主厂房  未办理 3649 框架 5 1-5 1995年 8 

2 热力站 未办理 304 砖混 2 1-2 1995年 8 

3 除渣楼 未办理 878 砖混 3 1-3 1995年 8 

4 辅楼 未办理 2530 砖混 4 1-4 1995年 8 

5 

宗地一 

库房 未办理 560 砖混 2 1-2 1995年 8 

合计    7921      

1 门房 未办理 12 砖混 1 1 1995年 8 

2 库房 未办理 24 砖混 1 1 1995年 8 

3 

宗地二 

库房 未办理 198 砖混 1 1 1995年 8 

合计    234      

四、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一）一般因素 

哈尔滨市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松花江中游，东经 125°42'至 130
○

10'，北纬 44°04'至 46°40'之间，是黑龙江省省会和我国东北北部最大

的中心城市。全市辖有道里、道外、南岗、香坊、平房、松北、呼兰、阿

城等 8 个行政区和双城市、五常市、尚志市、巴彦县、宾县、方正县、依

兰县、木兰县、通河县、延寿县等 10 个县（市）。总面积 5.30 万平方公

里，至 2006 年末总人口 980.30 万人，其中哈尔滨市区面积 7086 平方公

里，人口 472.70 万人，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约 302.41 平方公里。 

哈尔滨气候属中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冬长严寒多雪，夏短凉爽宜人，

是著名的平原避暑大城市。全年平均气温 3.6℃，最冷月（一月）平均气

温-18.8℃，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 23℃，全年降水 487 毫米，无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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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天，素有“冰城”之称。 

哈尔滨市（指中心城区）的形成历史较短，作为一座现代城市是随着

1898 年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崛起的，至今不到 110 年的历史。 

哈尔滨是我国最早建有铁路的地区之一，如今已形成以铁路运输为主

体，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相结合的立体运输网络。哈

尔滨是解放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门类齐全，已形

成机电、汽车、化工、医药、食品、纺织、建材等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工

业基础比较雄厚。改革开放以来，哈尔滨市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增强，工业整体素质有所提高，第三产业稳步

发展。从 2000 年到 2005 年，仅五年时间地区生产总值就由 979.9 亿元增

加到 1830.8 亿元，年均增长 13.3%，超过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其中

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 16.4%、35.3%和 48.3%。经济结构趋于合

理，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仅 2004 年中心城区就完成城市建设总投资

170.4 亿元。实施了城区供热、供水、排水“三大管网”改造、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太平污水处理厂和磨盘水供水等一大批城市建设工程。当年

新建和改造道路 57 条，立交桥 2 座。对城区 120 条街路和 24 座桥梁进行

维修改造，修复路面 42.8 万平方米。随着市政建设的日趋完善，市内大

部分地区已实现“六通”（路、供电、供水、排水、供气和通讯），局部

“七通”（加集中供热）。随着中央大街环境综合整治、犹太会堂及周边

环境治理、沿江风景长廊建设、果戈里大街改造、印度风情街等特色街建

设和原动力巴黎广场、道外清真寺广场、维也纳音乐广场的改扩建以及众

多现代化居住小区的建设等，不仅改善了城市环境，提高了城市文化氛

围，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这些地区的区

位条件和投资环境。 

一方面是随着哈尔滨城市经济的发展，房地产市场需求趋旺；新土地

管理法的颁布实施，加大了增量土地的征地成本以及实行土地收购储备制

度和经营性用地供地方式实施“招、拍、挂”，使地价上涨；另一方面则

由于规划预留地、城市存量国有划拨土地的大量存在（含待搬迁企业、破

产企业以及待兼并、出售企业的土地），以及因当地经济适用住房在开发

建设中所采用的供地方式，又从不同侧面抑制了地价的上扬。总体上看，

哈尔滨市的地价总体水平与 1993 年公布基准地价时相比已有一定程度的

提高。特别是繁华、较繁华地段商业、办公用地价格涨幅明显，住宅地价



哈尔滨岁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确认资产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 

第 7 页 
估价机构：哈尔滨国源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163 号     电话：84639716 

次之，而较边缘地区地价和工业、仓储地价变化不大。 

在税收方面，对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虽已采用新的土地定级成果，但征

收标准未变，对地价影响不大。 

    （二）区域因素 

1、区域概况： 

待估宗地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东部，南岗开发区内。根据有关规

定，该区域国有土地均为二类用地，其工业用地基准地价标准为 520 元/

平方米。 

南岗区位于市区中心，黑龙江省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是全省政治、经

济文化、科研、金融、交通中心。南岗区内有哈尔滨铁路客运站和哈尔滨

最大的编组站—哈尔滨南站（在市区南边缘），以及哈尔滨市公路客运中

心站，是哈尔滨市人流、物流最集中的地区是联系哈尔滨市其它各区的交

通中心，哈尔滨市一、二、三、四环均由区内经过。南岗区的商服网点集

中在博物馆、奋斗路、哈尔滨火车站一带。除有老字号的秋林公司、哈尔

滨百货大楼、奋斗副食品商场外，新建有松雷商厦、远大购物广场等，加

上国际著名的零售企业沃尔玛及堪称哈尔滨一景的地下商业街，使这里成

为全市的购物中心。区内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大学、医科大学等 10

余所高等院校和 20 余所中等专业学校；有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市工

人文化宫、少年宫、哈尔滨游乐园、欧亚之窗、冰上基地等文化活动、游

乐场所；有极乐寺、东正教圣母守护教堂等宗教建筑。区内的开发区有大

量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开发区内也是哈市高档住宅区。 

2、交通条件 

（1）对外交通状况 

待估宗地一临一般干道-闽江路，距主干道-南直路约 50 米，待估宗

地二临主干道-南直路，该区域距对外交通站点(哈尔滨东门火车站)约 2

公里。 

（2）公共交通状况 

附近共有 4 条公交线路，分别是 68、71、91、116 路，并设有 4 个公

交站点，宗地距各公交站点距离约 300 米。 

3、基础设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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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所在区域基础设施达到“七通”，即达到通路、供电、供水、排

水、供气、供暖和通讯条件，均为市政统一配套设施，综合保证率大于

95%。 

基础设施具体状况如下： 

（1）道路 

道路是构成城市交通的主体之一，是联系城市各部分地区经济和社会

生活的主渠道。待估宗地一临一般干道-闽江路，距主干道-南直路约 50

米，待估宗地二临主干道-南直路，区域内其他道路众多，道路保证率大

于 95%。 

（2）供电状况 

由市政供电网给区域内供电，主要由地方自建的热电厂，如哈三电

厂、哈热电厂、哈发电厂等配套供应。区域内供电为双回路，现有供电设

施能满足区域内生产、生活用电需要，供电保证率大于 95%。 

（3）供水状况 

由市政供水管网给区域内供水。哈尔滨市区市政供水主要来自地表水

源松花江。全市市政供水量达 28481 万立方米，平均日供水量达 78.03 万

立方米，供水能力为 87 万立方米/日，综合生活用水指标 152 升/

人·日，每日实际人均用水量 183 升。全市供水普及率为 85.45%。城市给

水网络以环状为主，辅以支网，供水管网总长度 987 公里。区域内现有 

供水设施基本上能满足生产、生活用水需要，供水保证率大于 95%。 

（4）排水状况 

区域内排水以合流式为主，即区域内雨水、污水均排入市政排水管

网。哈市现仅有即将竣工的污水处理厂 1 座－文昌污水处理厂，规划污水

处理能力 16 万立方米/日。全市排污管分区铺设，自成系统，按市区地势

条件，共划分为四个排水区，即沿江排水区、马家沟排水区、何家沟排水

区和阿什河（信义沟）排水区。区域内排水属马家沟排水区。各排水区管

网呈辐射状分布，并建有排污泵站，排水通畅。待估宗地区域内排水保证

率大于 95%。 

（5）供气状况 

由市政供气管网给区域内供气。供气种类为煤气，供应来源主要为哈

依（依兰－哈尔滨）煤气，现有的供气设施能满足区域内生产、生活用气

的需要，供气保证率大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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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供暖状况 

区域内采用哈尔滨市市政热网统一供暖，现有设施能满足区域内生

产、生活需要，综合保证率大于 95％。 

（7）通讯状况 

区域内全部为程控通讯，与市政通讯网相联，现有电讯设施能满足

区域内生产、生活通讯需要，线路畅通，保证率大于 95%。 

4、环境条件 

区域内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住宅用地，综合环境质量评价属中污染

区。 

5、产业集聚度 

区域内有前或后序配套企业，集聚度较高。 

6、规划限制 

城市规划对此区域有较严格限制。 

（三）个别因素 

1、宗地位置 

待估两宗地均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开发区闽江路 75 号。 

2、宗地地形、形状 

两宗地地形平坦，形状规整。 

3、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根据《哈尔滨市工程地质分区与评价》，宗地所在区域地质状况属优

良建筑场地。 

4、宗地面积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两宗地面积适中，对企业生产与发展无明显不利影响。 

5、宗地用途及容积率 

两宗地登记用途为工业用地，现状容积率分别为 0.43、0.03。 

6、宗地内部基础设施条件 

两宗地内基础设施达到“六通一平”，即达到通路、供电、供水、排

水、供暖、通讯及场地平整条件。基础设施均为市政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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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及其使用 

 

    一、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55 号令）； 

    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8508-

2001）； 

5、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哈尔滨市物价局、哈尔滨市财政局哈

规土联字（1993）１号文件《关于发布〈哈尔滨市市区城镇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基准地价〉的联合通知》； 

6、由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1）《国有土地使用证》； 

（2）《地上建筑物情况的说明》； 

（3）委托方提供的有关土地利用状况资料。 

7、受托方原已掌握资料和经当地调查及现场察勘取得的材料。 

二、土地估价 

1、估价原则 

    根据评估目的，在本报告的评估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市场替代原则 

市场竞争规律表明，多种效用相同或相似的商品在同一市场中竞争，

通常是价格低者取胜。这是因为，在比较的基础上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是

每一个理智消费者的必然行为。这种市场选择的结果，必然促使效用相同

或相近的商品在价格上趋同。这就是市场替代的具体体现。为此在本次地

价评估中，将依据这一原则选择具有较大可比性的市场资料，作为参考依

据，借以得出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 

（2）需求与供给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都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供小

于求，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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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特的人文和自然特性，因此在进行土地估价时既要考虑到所假设的

公平市场，又要考虑土地供应的垄断性特征。 

（3）变动原则 

一般商品的价格，是伴随着构成价格的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土地

价格也有同样情形，它是各种地价形成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价格形

成因素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所以土地价格是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及其组合的

变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土地估价时，必须分析该土地的效用、稀缺

性、个别性及有效需求以及使这些因素发生变动的一般因素、区域因素及个

别因素。由于这些因素都在变动之中，因此应把握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及

其变动规律，以便根据目前的地价水平预测未来的土地价格。 

（4）协调原则 

    土地总是处于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必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因为土地能适应周围环境，则该土地的收益或效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所

以要分析土地是否与所处环境协调。因此，在土地估价时，一定要认真分

析土地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判断其是否协调，这直接关系到该地块的收益

量和价格。 

（5）综合分析原则。 

土地价格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评估中不仅要区分主要影响

因素与次要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影响的方向和具体程度；而且还要根据

评估对象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采用适当的方法，在分解细化的基础上

逐项测算评估，然后对评估结果加以科学综合，以求得到客观、公正、合

理的评估价格。 

    2、估价方法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待估宗地位于哈尔滨市基准地价覆盖范围以外，根据其区域位置和具

体用途，可参照六类工业用地的基准地价标准，经宏观区位修正后，可采

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对该宗地使用权价格进行评估。 

（2）市场比较法：  

由于在同一供需范围内，现已掌握多宗与待估宗地条件相近似的交易

实例发生，且有可比性，因此利用替代原则，可选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

估。 

3、估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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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估价方法的估价结果 

通过以上两种方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 的评估，分

别得出如下两组评估结果： 

宗地一：563.45 元/平方米和 574.87 元/平方米； 

宗地二：575.87 元/平方米和 588.65 元/平方米。 

(2)地价确定的方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依据的是政府公布的基准地价，这一具有政策

性的价格标准，经修正后得出的待估宗地地价，对宏观调控当地土地市

场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市场比较法是通过对土地交易实例的修正而得

出待估宗地的地价，其结果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当地土地市场的实际价

格情况。两者都有可取之处，而且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又比较接近，故

取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待估宗地的单价。 

(3)估价结果（货币种类及单位：人民币元）： 

①宗地一单价＝（563.45+574.87）÷2 

       ＝569.16 元/平方米 

         取整为 569 元/平方米 

宗地二单价＝（575.87+588.65）÷2 

       ＝582.26 元/平方米 

    取整为 582 元/平方米 

②宗地总地价＝宗地单价×宗地面积 

宗地一总地价＝569×18285.3 

       ＝10404335.7 元 

    即：1040.43 万元 

宗地二总地价＝582×7693.9 

       ＝4477849.8 元 

    即：447.78 万元 

两宗地宗地价＝宗地一总地价+宗地二总地价 

＝1040.43+447.78 

＝1488.21 万元 

两宗地总地价大写：壹仟肆佰捌拾捌万贰仟壹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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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 本项估价的假设条件 

（1）前提条件： 

①本次估价的依据均为国家及地方有关土地管理及地价管理的现行法

律、法规、规程及及估价对象的有关资料。其中关于估价对象权属状况等

法律性凭证，如《国有土地使用证》、《地上建筑物情况的说明》等均由

委托方提供。只有在委托方提供的各种资料合法有效、情况属实的条件

下，本报告的评估结果方能有效。 

②在估价期日的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客观交易市场。 

③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

法规。 

④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外的基础设施开发程度及宗地内场地

平整状况。 

⑤估价对象能有效利用，并产生相应的土地收益。 

⑥待估宗地与其它生产要素相结合，能满足设定使用年限内经营管理

的正常进行，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 

（2）假设条件 

①本评估报告是在评估基准日,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评估的设定用途及

年限的土地使用权价格。本次估价以估价师现场勘察之日设定为估价基准

日，基准日设定为 2007 年 8 月 20 日。 

②待估两宗地登记用途均为工业用地，与实际相符，故本次估价设定

用途为工业用地。 

③待估两宗地现状土地使用权类型均为出让，终止日期均为 2056 年

3 月 21 日，剩余使用年期均为 48.58 年，本次评估将待估宗地的使用年期

设定为 48.58 年。 

２、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次估价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55 号

令）、《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8508-

2001）、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哈尔滨市物价局、哈尔滨市财政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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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土联字（1993）１号文件“关于发布《哈尔滨市市区城镇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基准地价》的联合通知”等文件。如果上述法律、法规中的有关内

容、要求发生变化，本估价报告及其估价结果也应作相应调整。 

（2）本评估报告是为本报告中所陈述评估目的提供价格参考。如果

改变评估目的，本报告的评估结果无效，地价应另行评估。 

（3）本评估报告分为《土地估价报告》和《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两

种格式。《土地估价报告》作为估价结果提供给委托方；《土地估价技术

报告》不提供给委托方，由估价方存档备查。 

（4） 本评估的估价结果自估价报告提交日期起有效期为六个月，即

自报告提交日期至 2008 年 2 月 26 日内本报告有效。 

（5）本评估报告及其估价结果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哈尔滨国源

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本估价报告有解释权。 

（6）本报告除报有关部门外，委托方或受托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

以任何方式对外公开、发表或提供给第三方，以为对方保守商业、技术秘

密。 

（7）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对仅使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所导致的有

关损失，受托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3、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有关资料来源 

①本次估价所采用的面积、四至、权属、界限及利用状况均来源于由

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地上建筑物情况的说明》、、委托

方现场指证与说明以及估价师现场勘察的调查材料。哈尔滨国源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估价师于估价基准日到现场勘察并收集相关资料，并由委

托方对其提供资料的有效性、准确性和来源的合法性等相关问题负相应的

法律责任。受托方只对评估报告中的技术问题及估价结果负责。 

②土地区位条件、地产交易资料等评估相关资料由估价人员实地调查

而得。 

③估价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估价规程及地方有关地价评估

技术标准，结合待估宗地具体状况，确定估价原则、方法及参数的选取。 

（2）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在满足地价定义所设定条件下的使用权价

格，在估价结果有效期内，如果基准地价发生调整，或地价指数、估价基

准日、土地利用方式(规划用途、设定用途、规划容积率等)、土地开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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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实际开发程度、估价设定的开发程度)、土地面积、土地处置方式等影

响地价的因素发生变化，将对地价评估结果产生直接影响。此时，该评估

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估价对象的特殊性、估价中未考虑的因素：无。 

（4）其它需要特殊说明的问题：无。 

 

 

 

第四部分    附    件 

 

1、宗地位置示意图； 

2、宗地照片； 

3、《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4、《地上建筑物情况的说明》复印件； 

5、委托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6、《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7、受托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8、受托方《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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